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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馅饼”砸中郑州一店主

账户凭空多出 1 7 0 0 余万元

郑州一位小店店主，9 月 1 7 日接连收到 3 9 4 条短信， 显示他账户多了 1 7 0 0

多万元。 银行方面称，这些钱可随时支取，可能是系统出了问题，已向领导汇报。

他说不会要这笔钱：“虽然老婆嫌房子小，但也不能拿不义之财。 ”

394 条短信，394 笔进账

事

件

17日上午 9时 40分许，郑州市民王

先生收到一条广发银行 95508 发来的进

账提醒短信， 他的企业账户上进账

198.00元。 这笔进账还算正常，王先生没

太在意。 谁知， 接下来他的手机响个不

停， 进账提醒短信接连不断发到了他的

手机上。

“前几笔都很正常，第五笔一下过来

1万多元，吓了我一跳。 ”王先生说，即使

逢年过节， 他店面每天的进账也不会多

于 5000 元钱。“9 时 46 分， 过来一笔

5728232.19 元的进账， 惊得我差点没把

手机扔了。 ”他说，查了好几遍，最终确认

这笔“进账”是 7位数的。

进账提醒短信丝毫没有停止的意

思。 直到上午 11时许， 王先生收到 394

条进账短信，进账数额加起来有 1700 多

万元。

全省法院实行问责制度

法官判错案

先究领导责

据大河报消息 9 月 17 日， 记者从省高院召开的

第十四次党风廉政会上了解到， 凡出现因故意和重大

过失造成错案的，首先要追究所在法院院长的责任。

为堵塞法院内部出现的腐败漏洞， 省高院决定实

行领导干部问责制。 和以往问责从下往上追究责任不

同， 该规定要问责的对象直接为全省各级法院及其内

设部门的领导成员，法官出问题，要对领导追责。

法院将根据被问责情形情节、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决定问责方式。 问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检讨责任；通

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责令辞职；免职。

而陕县法院院长何建中因“眼花法官案”，成为第

一个被追责的领导。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会上表示，今后，法院还将制

定引咎辞职制度， 如因管理不善， 导致出现重大错误

的，院长要引咎辞职。

反

应

肯定是银行发错短信了

等王先生回过神来， 他想肯定是银

行发错短信了。

中午 11 时 30 分许， 他来到广发银

行农业路支行， 经过向银行工作人员查

询得知， 这 394 条进账提醒短信全是真

的。

王先生没想到，不到 90 分钟，他已

经从一个小店店主，变成了千万富翁。

银

行

正常进账，可随时支取

两年前， 王先生在农业路上开了一

家小店，这个企业账户也是那时办理的。

“账户开设以来，从来没出过问题。”

王先生说， 他在广发银行开设的这个账

户，专门接收客户在他店里 POS 机上的

刷卡付款。

“这些钱可以取出来吗？ ”王先生试

探着问银行工作人员。

“可以，这是正常进账。 您可以带着

身份证，随时到柜台支取。 ”柜台人员的

回答， 彻底让他不淡定了———突然飞来

1700 多万元，还可以随时支取，这天上

掉馅饼的事，难道是真的？

王先生向柜台人员解释了情况，对

方让他拨打广发银行的客服热线反映，

而客服人员告诉他， 这种事应该咨询当

初开办账户的银行网点。“这下倒好，想

还钱还被推来推去。 ”

解

决

“希望银行保证

我的账户安全”

13 时 30 分许， 王先生

再次来到广发银行农业路支

行，向柜台人员说明情况。

柜台人员称， 王先生的

这个账户是专门用来接收

POS 终端机刷卡消费这部

分款项的。 这部分款项由银

联汇总， 转给银行， 再由银

行转到商户账户上， 银行只

能查到进账日期和数额， 查

不到对方账户名和账号 。

“目前账户没被冻结 ， 这

1700 多万元， 理论上来说

可随时支取。 我们已经把这

件事反映给领导了， 会主动

跟您联系。”

“可能是系统出了问题，

导致原本打给别的账户的款

项，也被您接收了。 我们的

错误给您造成不便，向您表

示歉意。 ”柜台人员告诉王

先生， 他可以先将之前就在

账户上的 5000 多元取出来，

银行方面将尽快处理。

“我现在心里很没底儿，

希望银行能保证我的资金安

全。如果有结果，希望银行能

第一时间告知我。”王先生希

望， 银行能将这笔来路不明

的钱一次扣完。

“这么多钱在账户上，我

睡不着觉。 如果像进账一样

扣 394笔款，我也嫌麻烦。 ”

王先生说。（据《河南商报》）

73岁老人征婚遇 54岁“款姐”

被骗 1 . 2 万养老钱

据郑州晚报消息 9 月 17 日，一位 73 岁的老人向

记者诉说自己征婚被骗的经过。

73岁的老闫来自豫东农村，老伴已去世，去年下半

年到郑州儿子家住。

今年 2 月初，他看到一“30 元，包成婚”的小广告，

萌生了找老伴的念头。

2月 12日，他来到金水路大石桥附近，找到广告上

介绍的那家婚介所，交了 30 元。 婚介所的女老板给他

介绍了 54 岁的赵苹。 老闫给赵苹打了电话，对方自称

是房地产开发商，很忙。 次日，两人见了面。

2月 14日，赵苹给老闫打电话说，她急需 2 万元买

水泥，问老闫能不能借给她 2万元。 老闫说自己手里只

有 1.2万元。赵苹遂赶到老闫家，打个借条，说 6月底一

定还钱，然后就把钱拿走了。

此后的日子，赵苹接到老闫的电话就说忙，然后挂

电话。 直到现在，老闫打了几百个电话，她就是不还钱。

当天下午，记者获悉，郑州市高新区法院已经找到

了赵苹，相关处理正在进行中。


